
法規名稱：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09 月 17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眾捷運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大眾捷運系統主管機關於確定捷運工程需穿越公、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時，應將穿越

部分使用之空間範圍，以適當之圖說公告之。前項穿越部分之空間範圍，穿越土地之上

空者，以捷運工程構造物之外緣加六公尺為使用邊界；穿越土地之地下者，以捷運工程

構造物之外緣加三公尺為使用邊界。但捷運工程構造物之外緣在本法第十八條規定之公

共使用土地內者，以捷運工程構造物之外緣為使用邊界。
 

第 3 條
 

前條第一項之公告，應以公告牌公告於穿越土地附近適當場所，並張貼於當地鄉（鎮、

市、區）公所公告欄，其公告期間為三十日，應登報周知公告之日期及地點。前條第一

項空間範圍之圖說，主管機關應置於適當處所，免費供公眾查閱。
 

第 4 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捷運系統工程穿越使用土地相關事項，得授權主管機關所屬之工程建設

機構（以下簡稱需地機構）執行之。
 

第 5 條
 

需地機構應將確定使用之空間範圍及界線之劃分，測繪於捷運系統改良物之平面圖、立

面圖及剖面圖上。剖面圖應加測高程，其基準自平均海水面為零公尺起算，並自水準點

引測之。
 

第 6 條
 

1  需地機構應於依第二條規定公告期滿後，豎立路線中心樁或邊界樁，計算座標，並檢送

空間範圍公告圖說、樁位座標表、樁位圖及有關資料送請當地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

關據以辦理地籍逕為分割、測量及登記。

2  前項穿越空間範圍位於都市土地者，准照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有關規定自行測定

都市計畫樁位，並將有關資料及測量成果送請都市計畫樁測定機關檢查校正完竣後，準

用該辦法第七條規定辦理。
 

第 7 條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之空間範圍有設定地上權之必要者，需地機構應通知土地所有人

或管理人及他項權利人進行協議設定地上權；如經通知未參與協議、協議不成立或未於

協議成立後約定期限內辦理設定地上權者，即視為協議不成立。
 

第 8 條
 

1  依前條協議不成立者，需地機構應報請主管機關徵收地上權。

2  前項擬徵收之穿越部分，已依都市計畫程序註明捷運系統工程穿越於計畫圖上者，都市

計畫主管機關應核發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文件；未依都市計畫程序辦理者，由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現地勘查有無妨礙都市計畫，並將會勘紀錄連同徵收計畫書一併

報核。
 



第 9 條
 

1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之空間範圍無設定地上權之必要者，應由需地機構通知土地所有

人或管理人領取補償費同時副知他項權利人，並列冊送交管轄土地登記機關，於土地登

記簿標示部註明「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地」。

2  依前項規定應領補償費，而未於通知期限內具領者，需地機構應再限期通知一次，仍不

具領者，提存法院。
 

第 10 條
 

1  地上權之補償除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情形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穿越土地之上空為：徵收補償地價ｘ穿越地上高度補償率（如附表一）＝地上權補

償費

二、穿越土地之下方為：徵收補償地價ｘ穿越地下深度補償率（如附表二）＝地上權補

償費

2  需穿越同一土地之上空及地下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11 條
 

1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下列土地之一者，其補償標準依第十條規定補償費之百分之五十

補償之：

一、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註記之土地。

二、配合捷運系統建設，其地面可計入法定空地者。

三、捷運系統及其相關設施使用樓地板面積部分經免計樓地板面積者。

2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經與土地所有人協議同意無償提供設定地上權或註記之土地者

，依其協議辦理。
 

第 12 條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因施工需要使用本法第十八條規定之公有土地者，不適用第六條至第

十一條、第十三條至第二十二條規定。
 

第 13 條
 

1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需取得地上權之土地，於捷運工程進行穿越時仍存在並定著於土

地有牆壁及頂蓋之合法建築物，或領有建造執照施工中建築物，依下列基準計算補償：

一、穿越地下深度未滿十三公尺者，發給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九十之補償費。

二、穿越地下深度十三公尺至未滿二十四公尺者，發給建築物造價百分之六十五之補償

費。

三、穿越地下深度達二十四公尺以上者，發給建築物造價百分之四十之補償費。

2  前項建築物位於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註記之土地者，其補償依前項規定基準之百分之五

十計算之。

3  前二項建築物造價依當地主管機關所定之建築物造價基準計算之。

4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建築物，需地機構得與其所有人協議不予補償。

5  第一項建築物同一戶被穿越所賸餘之樓地板面積未達該戶面積三分之一，或面積達三分

之一而在三十平方公尺以下者，得併入計算補償，補償之面積依捷運工程細部設計圖量

取及現場核對計算之。

6  穿越土地上之土地改良物需一併拆遷時，其補償應依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公

共工程用地拆遷補償規定辦理，並應將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項之建築物穿越補償費予

以扣除。
 

第 14 條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穿越需取得地上權者，依本辦法計算之補償費經歸戶後，低於新臺幣

二千元者，以二千元計算補償；需於土地登記簿註記者之補償費歸戶後，低於新臺幣一



千元者，以一千元計算補償。
 

第 15 條
 

被徵收取得地上權之土地設定有他項權利者，土地所有人於領取補償費時，應會同他項

權利人或檢附債務清償證明、他項權利塗銷證明文件或他項權利人同意所有人領款之同

意書辦理。
 

第 16 條
 

依本法辦理之地上權登記，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協議設定地上權者，應由需地機構檢具相關文件囑託管轄土地登記機關辦理地上權

設定登記或辦理他項權利內容變更或塗銷登記。

二、依本法徵收取得之地上權，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補償完竣後三十日內囑

託管轄土地登記機關辦理地上權登記。已登記之他項權利與地上權登記空間範圍重

疊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一併囑託管轄土地登記機關辦理他項權利內容

變更或塗銷登記。

三、穿越土地之上空者，於附表一補償率對應之級距自低限為起點以上全部登記地上權

；穿越土地之地下者，以附表二補償率對應之級距自淺限為起點以下全部登記地上

權。
 

第 17 條
 

1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土地所有人因無法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所受之損害，需地機

構應依下列公式予以補償：

2  無法附建部分投影於水平面之面積ｘ單位面積之徵收補償地價ｘ地下深度補償率

ｘ50%＝無法附建部分之補償費。

3  前項所稱地下深度補償率係指無法附建部分之上緣距地表之深度依附表二之補償率，扣

除該土地已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補償之補償率。

4  關於應予補償無法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依建築法第一百零二條之一規定由起造人繳納

代金者，應由需地機構代為繳納，但以依第三條規定公告期滿後，第一次新建或增建且

以公告期滿當日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所應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面積為限，超過部分由起

造人自行繳納。
 

第 18 條
 

1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土地所有人因無法附建法定停車空間，需地機構無法於適當地

點興建或購置停車場所替代者，需地機構應依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計算補償土地所

有人所受之損害。

2  前項應予補償無法附建之法定停車空間，依建築法第一百零二條之一規定由起造人繳納

代金者，應由需地機構代為繳納，但以依第三條規定公告期滿後，第一次新建或增建且

以公告期滿當日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應附設之停車位數為限，超過部分由起造人自行繳

納。
 

第 19 條
 

1  凡建築基地含有大眾捷運系統地下穿越需註記或取得地上權之土地，為適當補償土地所

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之損失，得依下列規定增加新建樓地板面積：

一、穿越之捷運隧道全部進入該建築基地所在之街廓內，且該建築基地被穿越部分符合

下列規定者，得增加之樓地板面積為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三十。

二、穿越之捷運隧道未全部進入該建築基地街廓內者：

（一）建築基地所在之整體街廓被捷運隧道沿建築線方向穿越，且該建築基地被穿越部

分符合下列規定者，由被隧道穿越之道路邊緣起算，以隧道穿越各該建築基地最

大深度之五倍範圍內之土地，該部分土地容積得予增加為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三十

。該隧道穿越各該建築基地最大深度值之五倍未達三十公尺者，以三十公尺計。



（二）建築基地所在街廓之部分被捷運隧道沿建築線方向穿越者，由被隧道穿越之道路

邊緣起算，以隧道穿越各該建築基地最大深度之五倍範圍內之土地，該部分土地

容積得予增加為法定容積之百分之三十，該隧道穿越各該建築基地最大深度值之

五倍未達三十公尺者，以三十公尺計。

2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圖例中所稱捷運穿越隧道寬度，係指隧道結構體外緣之垂直投影兩

側各加三公尺之寬度。如非屬上述穿越情形者，由主管機關會同當地都市計畫、建築主

管機關認定之。

3  第一項被大眾捷運系統地下穿越之建築基地，如符合其他法令之容積獎勵者，得同時適

用之，但各地區之都市計畫對建築基地被捷運系統地下穿越之土地另訂有容積增加規定

者，從其規定，不適用本條之規定。
 

第 20 條
 

1  土地所有人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請求徵收土地所有權時，應於大眾捷運系統工程

施工之日起至完工後一年內，以申請書敘明不能為相當使用之理由，向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其徵收補償，依有關規定辦理。

2  前項土地所有人於申請期間內有建築計畫者，其徵收土地所有權之申請書應於建築申報

開工日前提出申請。

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第一項所稱因大眾捷運系統之穿越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

一、依法建築使用時，為保護捷運系統工程之安全，致可建之容積小於規定之基準容積

，經需地機構會同當地建築主管機關認定者。

二、無法附建足夠之法定停車空間或防空避難空間，經需地機構會同當地建築主管機關

認定者。

三、其他不能為相當使用之情形經需地機構會同當地都市計畫、建築及地政相關主管機

關勘查認定確屬捷運工程之穿越所致者。

4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土地所有人如有支出必要設計費用者，需地機構應予合理之補償

。

5  第一項申請徵收土地上之土地改良物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一併辦理徵收。其改良物為

區分所有建築物時，得僅徵收申請人所有及持分共同使用部分。
 

第 21 條
 

依本辦法補償之土地被徵收時，除第十七條第三項及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列情形外，土地

所有人依本辦法取得之對價，應在徵收土地補償金額內扣除。
 

第 22 條
 

1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因施工圍籬致營業用建築物主要出入通道寬度

減少為未滿二公尺者，依下列規定發給營業損失補償。

一、同工程累計圍籬期間達三年以上者，依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舉辦公共工程拆

遷補償辦法規定之營業損失補償費全額發給。

二、累計未滿三年者按月數比例計算，其未滿一個月部分，以一個月計算。

2  前項營業損失補償營業人向需地機構提出申請後，需地機構應於每年十二月底計算及發

放當年度應發給之營業損失補償，屬前項第一款者發至滿三年期間之營業損失補償後不

再發給。
 

第 23 條
 

1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依施行前規

定補償完竣者，不適用本辦法修正後之補償等規定。

2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九月十九日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依施行前規定就

捷運穿越用地之土地及建築物之補償基準公開辦理說明會者，其補償適用修正施行前之

規定。
 



第 2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